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等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独

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

现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等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因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变更注册地址，将公司注

册地址由“河北省衡水市人民东路 809 号”变更为“河北省衡水市振

华大街 999 号”，并同步对《公司章程》相应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未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对公

司章程进行修改。 

二、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我们在对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质、专业经验、

职业操守和兼职情况等情况了解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本次独立董事候

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同意何海明先生、张学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

与契约化管理办法》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实施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办法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有利于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激发企业活

力和效率，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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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 月 11 日 

 

 


